
 
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
108.11.1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

108.12.12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

一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提升課程

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所課程大綱外審以 4年為周期送審，每學期送審選修或必修課程 3

門為原則，並於開學前完成審查，以新開課程及尚未送審課程優先送

審。 

三、提送外審資料至少須包含課程大綱，並視情況補充相關資料。 

四、各送審課程由所長遴聘外審委員 1名進行審查，外審結果依第五點規

定審查及追蹤處理。 

五、審查結果須填寫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課程大綱

回饋表」，經本所彙整後轉送授課教師參酌。授課教師須依審查結果

填寫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課程大綱回饋意見追

蹤表」，並於學生加退選結束前完成修改線上課程大綱。 

六、本所每學期彙整各課程回饋意見追蹤表，並提報本所課程委員會備查。 

七、外審經費依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標準支給。 

八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本作業要點經所課程委員會議、院課程委員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議，

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
 
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課程大綱回饋表 

 編號： 

一、課程基本資料 

授課班級  學分數  選別  □選修 □必修 

課程名稱  開課單位  授課教師  

 

二、課程大綱審查回饋意見 

項目 優點 回饋意見 其他 

1.教學目標符合課
程架構核心能力 

   

2.教材大綱有助於
教學目標之達成 

3.實施方式有助於

教學目標之達成 

4.評量方式有助於
教學目標之達成 

5.參考資料有助於
教學目標之達成 

總結 
 

※本表可自行調整修正為最適格式。 

 

審查者：______________  (請簽名)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附件一 



 
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課程大綱回饋意見追蹤表 

申請審查學期： 學年第  學期 本表填報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授課教師： 課程名稱： 
開課學期： 
   學年第  學期 

回饋意見 授課教師回應 

 □未做調整，原因： 
 
 
 
 
 
 

□已調整，回應如下： 

 請附送審前與修改後之課程大綱各一份。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課教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開課單位主管核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附件二 


